
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 

教师公派出国（境）访学研修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教师公派出国管理工作，根据教育部和学

校的有关文件精神并结合学部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派出国（含出境，下同）访学进修且派

出期限为 3 个月及以上的教师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教师申报学校和国家基金委公派出国项目

前在学部内遵循和完成。 

第二章  派出条件 

第四条  派出教师应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

（一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热爱教育事业，安心本职工作，承诺

回学部工作。为人师表，作风正派，爱岗敬业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工

作责任感，遵纪守法，近三年年度工作量考核为合格及以上。 

在师德师风考核评价中，实行一票否决。 

（二）教学效果优良，科研能力较强，发展潜力较大，在所从事

的教学、科研领域内已有较深入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，确有出国研修

的必要。 

（三）教学科研人员来校工作满一年（从来校办理正式手续之日

计算）方可申报；其他系列人员原则上不能申报，如有特殊情况须一

事一议且按照本办法执行。 



（四）五年内限报考 2 次。 

第三章 派出程序 

第五条  各学院根据本部门的建设和发展需要，于每年 12 月 31

日前上报本单位下一年度教师出国访学人员名单，需排序。学院应做

好正常教学、科研等工作预案。 

所需提交材料：《电信学部公派出国推荐申请表》，见附表。 

第六条  根据学院上报名单，由学部党政联席会最终确定本年度

学部公派出国访学人员名单和顺序。 

第七条  列入学部公派出国访学名单人员，方有资格申报学校公

派出国项目。 

第四章 出国教师管理 

第八条  出国教师在国外期间应与所在单位保持联系、诚实守信。

认真按照研修计划开展相关工作。 

第九条  所在单位应主动关心出国教师在国外的学习、工作及生

活情况，并指定一名联系人，定期与其进行沟通（每月至少一次），

了解他们的科研进展，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 月 22 日 

 
 



附表： 

电信学部_____学院公派出国推荐申请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排序:____ 

姓    名  性    别  民    族  

出生年月  政治面貌  所在部门  

最后学历 

及 学 位 
 

取得最后 

学历时间 
 

来学部工

作时间 
 

职务职称  英语水平  

联系电话  E – mail  

拟留学国别

及高校 
 留学期限  

申请理由： 

代表性成果（三年内）： 

 

 

 

 

 

  



单位推荐意见 

师德师风考核：      □通过                □不通过 

推荐理由： 

申请人出国期间，教学、科研正常开展预案： 

出国后指定联系人（签字）： 

所在团队负责人（研究所）意见：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 ：             

所在院系意见：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（公章）： 

 


